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及其他說明事項案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日期：113年8月23日 (五)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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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計畫書下載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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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時間 內容

1 14:30-14:4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4:40-15:00 規劃構想及計畫內容簡報

3 15:00-15:20
現場民眾發問（依發言單順序，每人發言3分鐘）

及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4 15:20-15:30 結語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市政府-計畫公告發布實施發布實施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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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與
核定

公開展覽

計畫擬定
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圖

• 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19)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
113/08/07 – 113/09/05

本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08/23

◼ 於臺北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
任何主張意見，可以向「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提出，供審議參考。

細部計畫

審議通過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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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內容說明

2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

3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1 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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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計畫緣起

擬訂內湖區山腳小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64.10.20

65.02.14 擬訂內湖區北勢湖段(西湖商工)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65.04.15 擬訂內湖區港墘小段番子坡小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108.07.17 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劃設「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及
「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並限建三樓以下地區」

規範「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
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

為維護礦區周邊開發安全

限制建築物量體

*惟該等地區雖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仍得依都市更新或其他容積獎勵規定申請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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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111.09.23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基於現行建築技術及鑽探尚能確認建物安全，且建築技術規則及本
市建管處已針對礦區周邊地區之開發訂有相關規定，為免重複管制：
1. 放寬礦坑周邊開發限制條件，刪除限建樓層規定
2. 未限制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

本市有關「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之管制，
逐漸朝向回歸建築相關法令避免重複管制之方向修訂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西湖段一小段630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容積
移轉相關規定細部計畫案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碧湖段四小段94地號等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
種住宅區容積移轉相關規定細部計畫案

113.04.11
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113.04.25
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同意刪除「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
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規定，並審決通案處理原則

本市涉及解除「建築前應經鑽探而
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不得作

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限制規定
都市計畫案處理原則

一. 個案如屬辦理都市更新程序中或
已劃為都市更新地區者，因有迫
切都更重建之需求，為積極協助
都更推動，倘由申請單位檢附基
地鑽探資料，並說明容積移入後
開發安全無虞，得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35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個
案變更，刪除原計畫有關「建築
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
築地區」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
基地之限制。

二. 後續將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通
案修訂內湖區礦坑周邊開發管制
規定，回歸建築相關法令規範，
不予重複管制。

113.04.11市都委會第815次會議審決

113年個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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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考量全市礦區周邊開發管制一致性，擬依文山通檢規定，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修訂內湖區通盤檢討案內「建築前應
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及容積移轉相關規定。

◼ 建築相關法令已針對礦區開發進行管制，「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
區」經本府檢討得刪除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規定。

◼ 已有2案例由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同意後續通案修訂內湖區礦區周邊開發管制規定
之處理原則。

◼ 為避免持續有都更案為辦理容移，須以個案變更方式處理，耗費行政成本又效率不彰，
恐影響都更推動時程。

◼ 另適用危老條例之建物倘有容移需求，因不適用前開通案處理原則而無法以個案變更
方式處理，通盤檢討作業又難以滿足危險老舊建物重建之急迫性需求。



◼ 本計畫範圍以臺北市內湖區行政區界為範圍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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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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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區土地使用現況

• 都市發展地區(如住宅區、商業區及
公共設施用地等)：約占44.46%

• 非都市發展地區(如農業區、保護區、
河川區等)：約占55.54%

• 區內大多屬建成地區，以建物棟數計
算，屋齡30年以上老舊建築物約占
75.63%

◼ 本市無現存礦區

礦區範圍查詢結果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礦業圖資雲端輔助平台

◼ 礦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或礦業保留區範圍查詢



發展現況

11舊礦坑道圖資套繪圖

◼ 礦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或礦業保留區範圍查詢

經函詢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內湖區「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及「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並限建
三樓以下地區」範圍有重複大永及聯興煤礦等舊煤礦坑道。



以個案變更方式修訂「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
地區」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案例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西湖段一小段630地號等第
三種住宅區容積移轉相關規定細部計畫案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碧湖段四小段94地號等第二
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移轉相關規定細
部計畫案

案
例
1

◼ 112.01.04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併送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報核

◼ 依都市計畫法第24條及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規
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 113.04.11市都委會第815次會議審議通過

案
例
2

◼ 109.01.13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及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規

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 113.04.25市都委會第816次會議審議通過

為解決建物老舊窳
陋情形，辦理都更

為增加容積分配，提
高所有權人參與都更
意願，擬申請容移

因位屬「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不得作
為容移接受基地，有修訂都計土管規定需求，故由申請單位檢
附基地鑽探資料，說明開發安全無虞後，辦理都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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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及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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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劃設距今逾40

年，近年建築技術規則等法規已針對礦區開發訂有相關規範。

◼ 「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不得作為容積

移轉基地規定，係為限制建築物量體而訂，惟縱使不申請容

移，仍得依都更或其他容獎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勵。

◼ 本市有關「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之管

制，已逐漸朝向回歸建築相關法令避免重複管制之方向修訂

◼ 另內湖通檢案內載明「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

制規定」地區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惟查「臺北市容積

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已訂有相關規定，應得回歸容移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不另於都市計畫內規範。

基於全市礦區周邊開發管制一致性，且配合本府積極推動都更
及危老之政策目標，爰本案參酌文山通檢案，修訂相關規定

一.解除「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

始准建築地區」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

受基地及限建三樓以下之限制，回歸

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不予重複管制。

二.為確保礦區周邊開發建築安全，「建

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

地區」於建物興建前，仍應辦理地質

鑽探調查，必要時以留設開放空間方

式處理。

三.一併刪除「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不得作為

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規定，回歸容積

移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計畫構想



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一、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
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
定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依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除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者，及於本計畫已規定上限
之基地外，合計總容積獎勵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三、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刪除)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容積移轉相
關規定

一、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
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
定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依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除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者，及於本計畫已規定上限
之基地外，合計總容積獎勵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三、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四、本計畫區內適用「臺北市都市計
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
區以及「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
慮始准建築地區」皆不得作為容積移
轉之接受基地。其餘依容積移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1. 本計畫範圍內為維護礦區周邊開發安全而劃設
之「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
區」，劃設距今已逾40年，近年建築技術規則
等法規已明確針對礦區開發訂有相關規範。

2. 本案有關「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
建築地區」不得作為容積移轉基地規定，係為
限制建築物量體而定，惟該等地區縱使不申請
容積移轉，仍得依都市更新或其他相關規定申
請容積獎勵。

3. 參酌本府111年9月23日公告「臺北市文山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
階段）」案，基於現行建築技術及鑽探尚能確
認建物安全，且建築技術規則及本市建管處已
針對礦區周邊地區之開發訂有相關規定，為免
重複管制，故放寬礦坑周邊開發限制條件，刪
除限建樓層規定，且未限制不得作為容積移轉
接受基地。又前已有2案例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同意後續通案修訂內湖區礦區
周邊開發管制規定之處理原則。本市有關「建
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之
管制，已逐漸朝向回歸建築相關法令避免重複
管制之方向修訂。

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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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一、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
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
定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依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除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者，及於本計畫已規定上限
之基地外，合計總容積獎勵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三、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刪除)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容積移轉相
關規定

一、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
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
定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依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除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者，及於本計畫已規定上限
之基地外，合計總容積獎勵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三、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四、本計畫區內適用「臺北市都市計
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
區以及「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
慮始准建築地區」皆不得作為容積移
轉之接受基地。其餘依容積移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4. 基於全市礦區周邊開發管制一致性，並配合本
府積極推動都更及危老之政策，參酌前揭文山
區通盤檢討案規定，刪除本計畫區內「建築前
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不得作
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限制，回歸建築相關法
令規範。

5. 另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已訂有
「位於依本市都市計畫應適用本市山坡地開發
建築法規之地區」不得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
規定，故一併刪除相關管制規定文字不另於本
都市計畫內規範，回歸容積移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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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拾、其他說明及都市計畫特殊規定

一、其他說明事項

(六)本計畫區歷年都市計畫內載明「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
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者(如圖10-1、10-2)，其建
物興建前，應有地質鑽探調查，必要時以留設開放空
間方式處理。

圖10-1「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管
制範圍示意圖1

圖10-2「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管
制範圍示意圖2

拾、其他說明及都市計畫特殊規定

一、其他說明事項

(六)本計畫區內鑽探範圍於建築開發
前，均應進行地質鑽探，其相關
規定悉依原計畫辦理。

1. 本案除刪除上述不得作為容積
移轉接受基地之限制外，參酌
前揭文山區通盤檢討案，刪除
原「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
顧慮並限建三樓以下地區」(原
範圍示意圖詳本計畫書圖2)限
建樓層之規定，並依修正後規
定繪製礦區管制範圍示意圖，
以確保全市礦區周邊管制規定
一致性。

2. 修正原計畫書內定義不清之
「鑽探範圍」為「建築前應經
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
區」，以資明確。

3. 為確保「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
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建築
開發安全，亦參酌文山區通盤
檢討案，載明建物興建前仍應
辦理地質鑽探調查，必要時以
留設開放空間方式處理。

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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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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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一.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定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計畫區內各建築基地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除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者，及於本計畫已規

定上限之基地外，合計總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三. 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修訂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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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說明及都市計畫特殊規定

一、其他說明事項

(六)本計畫區歷年都市計畫內載明「建

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

地區」者(如圖10-1、10-2)，其建物

興建前，應有地質鑽探調查，必要時

以留設開放空間方式處理。

圖10-1「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管制範圍示意圖1



修訂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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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說明及都市計畫特殊規定

一、其他說明事項

(六)本計畫區歷年都市計畫內載明「建

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

地區」者(如圖10-1、10-2)，其建物

興建前，應有地質鑽探調查，必要時

以留設開放空間方式處理。

圖10-2「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管制範圍示意圖2



其他

20

◼ 本計畫未修訂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2 都市計畫書
電子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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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點選本案專區

都市計畫書電子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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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公展公告
→ 都市計畫公展

STEP 1：前往都發局首頁

(https://www.udd.gov.taipei/)

https://www.udd.gov.taipei/


都市計畫書電子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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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點選欲下載檔案



3 公展期間人民
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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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首頁→陳情系統1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途徑一：直接至 臺北市陳情系統 網站填寫意見

25

臺北市陳情系統



點選【都市發展、建管、產業、財稅及地政】2 點選【都市計畫審議】3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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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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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填寫意見

請填列
計畫案名

請提供1.訴求地點之地段地號
或地址，2.訴求意見與建議

◼ 步驟二：填寫個人資料

請務必輸入
通訊地址，以
利書面通知會
議日期及時間

◼ 步驟三 ：案件送出後，至電子郵件信箱點選「請求
確認信函」，取得案件編號及安全密碼

填寫意見及相關資料4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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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二：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展覽期間內
（113年8月7日起至113年9月5日止），至本市陳情系
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書面意見之
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得登記進場發言(3分鐘)。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聯絡方式

說明位置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個人資料務必書寫

1

2

3

4

修訂「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案」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及其他說明事項案



簡報結束


